
招标公告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橡塑件有限公司实验设备项目已批准实施，现组织进行公开招标，欢迎符合本次招标要求的投标人前来参与投标。
1、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中国重汽集团济南橡塑件有限公司线束检测台项目
2、招标内容
2.1项目概况：本项目主要设备是10KN万能拉力试验机、反复压缩试验机、电子称。是一款用于塑料3D织物性能检测设备。

2.2工期要求：90个日历日
3、招标单位资格要求
（1）投标人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及其它有关的法律和法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机构，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

（2）拟标投人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机构，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投标人的注册资本不能少于100万元,具有类似产品业绩、具有相应的生产、供货及安装能力；公司成立叁年以上（以营业执照成立日期到开标当日满三年为准）；且经营范围满足招标人需求；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承担本项目的能力。
（3）投标人须提供具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新版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公章）；

（4）拟投标人应提供生产厂家对本项目的授权书原件，加盖生产厂家公章，本项适用于代理商参加投标过程的情况。(不适用本项的条款和格式可以不填写)
  （5）拟投标人应提供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文件：拟投标人为法定代表人时，需提供法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派授权人参加投标的，需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被授权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6）资质文件、技术标书、商务标书分三部分密封，同时技术标书、商务标书采用胶装。
（7）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投标人在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无违法记录（近三年指2019、2020、2021年）。

（8）具有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财务状况和市场行为良好。没有处于被有权机关吊销营业执照、吊销资质、停业整顿、取消投标资格以及财产被接管、冻结或进入破产程序等。投标人应提供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且无保留意见的近三年的财务审计报告原件，并加盖原件。包括但不限于报告页、经审计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及报表附注。如投标人公司没有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可提供加盖公章的近三年财务报表，包括但不限于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应提供中文版本的审计报告或财务报表。
（9） 投标人没有被列入招标人处《黑名单》（《黑名单》指投标人与招标人在以往或正在进行的合作中，存在招标人认为的违反合同约定或违反法律法规等的失信行为）的。

（10）投标单位须为一般纳税人，承诺就本项目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11）投标人须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财务、技术、服务等方面的资质和能力；

（12）投标人须认可招标人的工作指令，包括节、假日能正常开展工作的要求；

（13）投标人必须是最终投标、签订合同的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将已中标项目以任何形式转包给其他单位；

（14）本次招标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15）投标人所投设备属生产许可证管理的或须具有强制性认证证书的，应具有生产许可证或强制性认证证书；
   （16）法律法规对合格投标人的其他要求、规定；
（17）适用于招投标工作的资格证明文件，以本项“投标条件”为准；
（18）须具有类似项目施工业绩及证明材料。

4、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的获取

4.1、投标保证金的形式：电汇或网银

4.2、投标保证金的金额：人民币5000元

开 户 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舜耕支行
开户名称：中国重汽集团济南橡塑件有限公司

账    号：73726 10182 8000  17682

行    号：302451037264

    4.3、发标时间：2022年11月7日
4.4、报名截止时间：2022年11月18日17时00分前

4.5、开标时间：2022年 11月23日上午9点00分，若有变动另行通知。
4.6、投标保证金应从投标人的基本账户转出至上述账户并到账，否则视为无效投标。

4.7、投标人应充分考虑银行信息交换时间，由此带来的保证金不能按时到帐的责任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4.8、缴纳保证金时备注注明“橡塑件公司实验设备项目招标保证金”，同时凭缴纳保证金记录，查看本次招标文件，视为已正式报名参加招标。

4.9、截至开标前3天，供应商无正当理由、未以书面形式递交说明而在投标截止日不来投标的；供应商递送文件后，无正当理由放弃投标的；自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中标（成交）供应商无正当理由不签订合同的,在签订合同时向招标人或合同签订单位提出无理附加条件的；投标过程中被查实有串标、围标、陪标等违规违纪行为的；投标保证金不予返还，该投标人3年不得参与橡塑件公司设备系统招投标项目。供应商有违约违规行为或被投诉、举报的，在调查处理期间，保证金暂不退还，待调查处理结束后按有关规定处理。不存在以上违规情况的投标人，招标人在确定中标人后2-3个月内退还投标保证金（本金，不计息）。
5、资格审查方式

本项目实行资格后审，报名成功不代表资格审查通过，以最终通过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审查为准。确定中标候选供应商或者中标供应商（不保证最低价格中标），对未中标单位不做任何解释。
6、投标文件的递交

6.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详见招标文件。
6.2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7、招标公告发布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中国重汽官方网站发布。
8、 联系方式
招 标 人：中国重汽集团济南橡塑件有限公司
联 系 人：张俊青、崔发，联系方式：0531-58061710   0531-58061668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重汽工业园滨河路688号
以上条款最终解释权归中国重汽集团济南橡塑件有限公司所有。
2022年11月07日



